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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科字〔2019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 
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《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

现予印发实施。 

  

 

 

安徽工程大学 

2019 年 9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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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科学研究基础性工作，开展多学

科交叉研究，落实《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

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政法〔2017〕7 号）,增加二级学

院科研管理的自主权，充分发挥各学院的特色优势，围绕学科方

向设置课题，有效发挥科研对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校发展的支

撑作用，提升学校自主创新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设立的各类科研项目统筹为校级科研项目。由

各学院根据自身的学科方向，本着扶优、扶特、扶新的原则，自

主设立项目类型、自主组织评审立项。 

第三条 学校设立科研基本业务费用于校级科研项目经费，

由学校统一预算划拨到二级学院。各学院的科研基本业务费额度

由基础性业务费和奖励性业务费两部分构成。分别与本学院的科

研经费指标和本学院上一年度科研实际到账经费挂钩，专项用于

科研项目经费，专款专用。 

第四条 学院负责本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的评审立项、过程管

理及结题验收，结果报科技处审核备案。原则上在研项目负责人

不得再牵头申报校级科研项目。 

第五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使用和管理遵循以下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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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学院是基本科研业务费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切

实履行责任，健全内部管理机制。根据自身基本科研需求统筹规

划，编制年度规划，按规定编制预算和使用资金，并报学校职能

部门备案。 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是基本科研业务费使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

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规范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。 

（三）基本科研业务费的使用按照《安徽工程大学纵向科研

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科字〔2019〕1号）执行。 

第六条 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 

（一）学院开展绩效自评，及时报送科研业务费使用及绩效

管理年度报告。  

（二）学校主管部门对基本科研业务费的预算执行、科研产

出效益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如发现产出效率低，或有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资金的行为，将暂停或核减其以后年度预算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起施行。原《安徽工程大学科学研

究预研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科字〔2013〕7 号）、《安

徽工程大学青年科研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校科字〔2014〕3 号）、

《安徽工程大学科技成果奖培育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校科字〔2016〕

6 号）、《安徽工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

（校科字〔2018〕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
